
江西省宁都县财政局文件


政府采购监督检查处理决定书
宁都县竹笮镇人民政府:
为深入贯彻落实政府采购制度改革有关要求，进一步夯实采购人主体责任，规范政府采购行为，提高政府采购质量和效率，持续优化政府采购营商环境，根据《宁都县财政局关于开展采购人夯实主体责任情况监督检查的通知》(宁财购字〔2024〕13号)工作安排，我局对你单位启动了政府采购监督检查，现决定处理如下:
一、检查项目名称及编号
检查项目共3个:1.宁都县竹笮乡大富村侧鱼排组村内道路防护工程(项目编号:GXHC2023-ND-C012);2.宁都县竹笮乡松湖村农村环境整治工程(项目编号:GXHC2023-ND-C017);3.宁都县竹笮乡新街村污水管网改造项目工程(项目编号:GXHC2023-ND-C014)。
二、存在问题
经查，你单位在履行采购人主体责任中存在如下问题:
1.资料保存不完整:缺乏其他投标人资料、录音录像资料等(违反《江西省政府采购常见违法违规行为清单》-采购人、采购代理机构-第47项);
2.采购结果公告内容不完整。未按要求公告主要中标或成交标的名称、规格型号、数量、单价、服务要求或标的基本概况(违反《江西省政府采购常见违法违规行为清单》-采购人、采购代理机构-第34项);
3.将政府部门已经禁止或停止进行的称号、排序、奖项等内设置为评分因素(违反《赣州市政府采购负面清单》-采购人、采购代理机构)。
4.履约验收方案没有明确履约验收的主体、时间、方式、程序、内容和验收标准等事项。（违反《赣州市政府采购采购人主体责任清单》要求)。
三、处理决定
对你单位上述问题，经研究，决定处理如下:责令你单位立即整改，对不能立即整改的问题，通过进一步完善政府采购内控制度等措施进行整改。
你单位应在15日内将整改情况及相关佐证材料书面报告我局。资料需要加盖单位公章，扫描成 PDF 格式，通过电子邮箱（ndczj6823577@163.com）报送，无需报送纸质材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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